
一、招标条件 
南京雨花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总部项目已经立项部门批准建设（立项批文
号：雨审批项发[2021]37号）。工程所需资金现已落实。本工程对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
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南京雨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受建设单位委托负责本工程的代建事宜并担任招标人。 
江苏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或招标人)负责本项目的招标事宜。 
二、项目基本概况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总部项目人防设备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版）上所载总建筑
面积约为：269723.90平方米，具体包括： 
（1）医疗综合楼总建筑面积约为：162967.05平方米； 
（2）垃圾暂存中心总建筑面积约为：698.74平方米； 
（3）机房1总建筑面积约为：72.45平方米； 
（4）机房2总建筑面积约为：38.64平方米； 
（5）生殖中心总建筑面积约为：10953.75平方米； 
（6）门卫1（传达室）总建筑面积约为：57.04平方米； 
（7）门卫2（传达室）总建筑面积约为：37.96平方米； 
（8）门卫3（传达室）总建筑面积约为：37.96平方米； 
（9）门诊用房总建筑面积约为：2891.19平方米； 
（10）地下部分（配建停车场(库)：其他辅助设施;人防建筑;职工食堂;医疗卫生）建筑面积约为
：91770.99平方米（其中人防建筑面积为36171.78平方米）。 
本项目为甲类核（常）5级中心医院、战时电站、专业队队员掩蔽部、专业队装备掩蔽部和甲类核
（常）6级二等人员掩蔽所。 
三、招标内容 
1、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总部项目人防设备检测服务，共设一个标段。 
2、项目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北至数字大道，西至冯韦路，南至纬四路，东至雨航大
道。 
3、服务范围：依据《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RFJ01-2002)、《人民
防空工程防护设备试验测试与质量检测标准》(RFJ 04-2009)等标准；检测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门
类防护设备(包括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门式防爆波活门、防护密闭封堵板、挡窗板、密闭
观察窗等)；阀、活门类防护设备(密闭阀门、非排气活门等)；过滤吸收器等。 
4、服务期要求：60日历天（合同签订具备检测条件后，根据招标人书面通知要求起算服务期限。受
托方应按通知及合同要求出具人防检测报告，报告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规范要求）。 
5、本项目人防设备检测服务合同估算价：25.54万元。 
四、投标人的资格条件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2、投标人具有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批准的检验检测能力表内应包含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人防工程专项检测)，且须为在江苏省国
防动员办公室网站公示备案企业，以“江苏省国防动员办公室”(http://mf.jiangsu.gov.cn/)网站
查询截图为准。(提供信息系统查询结果截图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3、投标人具有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
（CMA）。（提供证书扫描件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4、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1）项目负责人具有工程建设类中级及以上职称且具备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相关试验检测培训考试
合格证书（或岗位证书或检测工程师合格证书）（提供证书扫描件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2）投标申请人必须提供拟投入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与投标申请人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及社保机构
出具的（2025年3月-2025年8月）投标申请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证明材料原件（劳动保障部门
出具的社保证明材料，须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若项目负责人属
企业退休人员、现役军人等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养老保险金缴费证明，必须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及劳动
合同，否则一律按未提供养老保险金缴费证明材料处理。以上资料如未提供，将不能通过资格审查
。若项目负责人因事业单位改制等客观原因导致实际工作单位与社保缴纳单位不一致的，需提供投
标人与社保缴纳单位的隶属关系证明材料等，如未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导致资格审查不通过的，后
期投标人提出的异议招标人不予受理。 



5、企业自2020年8月1日（含）以来，承担过单项合同金额为15万元及以上公共建筑工程（住宅楼、
公寓、厂房、仓储项目除外）的人防设备检测服务业绩。（时间、金额以合同为准，提供的证明材
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提供合同扫描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6、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提供承诺书原件
加盖投标人公章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7、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近两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未涉及重大诉讼（提供承诺书原件
加盖投标人公章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8、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
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提供承诺书原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
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不予同时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提供承
诺书原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10、投标文件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弄虚作假（提供承诺书原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上传至电子投标
文件中）。 
11、投标人应无下列行为（提供承诺书原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1）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2）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12、本项目招标执行《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招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
制的实施意见》（苏信用办{2018}23号）的规定，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提供
网页截图及承诺书加盖投标人公章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13、本次招标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1、网上公告时间：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0月13日止，上午8:30至11:30，下午14:00至17:30。 
2、本项目实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请各位投标人登录“雨花台区招投标采购平台
”（http://yhzc.njyh.gov.cn/web），在线获取招标文件。投标人第一次使用平台需要完成用户注
册，在用户登录页面，点击“新用户注册”，按照注册向导页面说明完成用户注册及CA证书获取
（CA证书由“皓盘云建”APP提供）。注册完成后登录系统，进入招标公告页面，点击“我要获取文
件”进行招标文件的获取、下载。获取招标文件请按招标公告下附的“其他附件资料模板”提供相
关资料。平台使用费300元整,如需发票，进入“我的投标-投标项目”中在线申请。雨花台区招投标
采购平台报名及投标工具使用客服：包工18951936689。 
六、资格审查办法 
招标人将确定每个投标申请人参与本项目的合格性，投标申请人只有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中的各项要
求才能通过资格审查。只有通过资格审查的单位方可进入后续的详细评审。 
七、评标方法 
本标段采用综合评估法，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八、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0月29日14时30分。 
2、投标地点：雨花台区招投标采购平台“开标大厅”。 
3、线上软件版递交：在规定的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使用“皓盘云建”APP扫码登录“皓盘
云建投标工具”，按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和签章，并加密上传投标文件完成投标。投标人应使用电脑
登陆雨花台区招投标采购平台（http://yhzc.njyh.gov.cn/web）下载投标工具。 
4、应急故障：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制作及上传过程中出现无法完成的，请及时与平台、工具维护人员
联系，联系电话：18951936689（24小时）。如投标人未能及时联系而导致投标不成功的，责任由投
标人自行承担。投标人应对“皓盘云建”APP上注册的CA数字证书妥善保管，如被他人盗用响应，后
果自负。 
九、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 2025年10月29日14时30分。 
2、开标地点：雨花台区招投标采购平台开标大厅。 
3、线上开标： 
①开标：各投标人在开标时间前15分钟（至少）使用电脑登录“雨花台区招投标采购平台”平台
，进入“开标大厅”，找到当天拟开标的标段，进入网上开标室。 
②解密：当标段开标状态显示为“已开标”时，点击“解密”按钮通过“皓盘云建”APP进行扫码解



密。投标人应在30分钟内解密完成，若未在有效时间内完成解密工作，招标人将拒绝其投标。解密
时使用的手机和“皓盘云建”APP账号要跟加密时使用的一致，否则无法解密，后果由投标人自己承
担。 
③异议或咨询：开标阶段，投标人如有异议或咨询可在网上开标室与招标人（招标代理公司）进行
在线沟通，招标人在线答复投标人提出的异议或咨询。 
④结束：公布开标一览表，开标结束。
十、发布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及中标公示发布媒介：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njyh.gov.cn/）、雨花台区招投标采购平台（http://yhzc.njyh.gov.cn/web）对于
因其他网站转载并发布的非完整版或修改版公告，而导致误报名或无效报名的情形，招标人及招标
代理机构不予承担责任。
十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南京雨花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人：南京雨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安德门大街9-28号 
招标单位联系人：孙雅荷 
招标单位联系电话：025-58995733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18号1栋7楼 
代理机构联系人：郭戎 
代理机构联系电话：025-58289999-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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